
西螺農產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交易場管理要點     

壹、 門禁管制 

貳、 市場內車輛停車管理 

參、 分貨場位置使用人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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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門禁管制 

1. 進場車輛應由西邊大門進入，依標示指示順序前進與停放，出場一律東邊大門

出場。 

2. 進貨車輛應依照規定在指定場所卸貨。 

3. 進貨車輛於卸貨後應立即離開卸貨場。 

4. 進貨車輛應於每日早上七時起至傍晚十九時止進場卸貨。[必要時得隨時修改

之] 

5. 進場車輛嚴禁夾帶垃圾及廢棄蔬果、棧板、竹簍、紙箱等車輛進入市場內傾倒，

違反時本公司得依每噸垃圾處理費的 2-5 倍處以罰款。 

6. 嚴禁非供應商及承銷人之小吃攤車[小蜜蜂機車]入場內營業，本公司得以要求

小吃攤車[小蜜蜂機車]離開。 

7. 逢公休或市場停止交易時，若有破壞門鎖或偷竊行為者一律依法究辦。 

8. 嚴禁分貨場使用人私接管線，若造成屋頂破損，漏水情形發生，應負損害賠償

責任。 

9. 進入場內之車輛[包含柴油搬運三輪車]不得隨意使用擴聲器或亂按鳴喇叭，本

公司得以請警方按照噪音管制法處以罰款。 

 

 

 

 



貳、 市場內臨停車輛及停車場車輛管理 

    一、本公司為使供應人、承銷人、來賓及員工車輛入場停放作有秩序之管理， 

        並維護場內清潔衛生，特訂定本管理要點。 

   二、凡進入本公司車輛應按規定繳費。進場車輛須依交通標誌行駛、停車、並 

       接受本公司人員指揮與管理。 

   三、本公司停車場三處，分為（1）、西停車場（西入口南側）。（2）、自用車停 

       車場（西入口北側）。（3）、東停車場（東出口）。 

   四、使用停車場收取停車管理費標準如下： 

（1）停車管理費繳納可分為日繳、回數票兩種。 

（2）來賓及員工車輛免收費。 

（3）營業用﹙3.5 噸以上﹚貨車停車費日繳者 50 元。購買回數票每本 30 張 

     者 1,050 元。 

   五、停車位不得放置冷藏庫、置物架、固定物、棧板及其他堆積物。 

   六、停車場內應保持清潔衛生，禁止丟棄菜葉、菜渣、廢棄蔬菜和水果、垃圾、

竹籠、紙箱等廢棄物，丟棄者由市場收取廢棄物處理費每件 500 元。屢勸

不聽者，禁止車輛入場資格三個月。 

   七、停車場配合進貨時間，自上午 6：30 起進場，至下午 9：00，所有車輛 

       應駛離停車場及市場。 

   八、本公司於東西兩邊停車場及交易場兩側十米車道，各設 1 名管理員計 4 

       名，負責車輛指揮、停車位管理及交通秩序維護等工作。 



   九、本公司停車場只供停放車輛用，不負責保管及車損之責任。 

   十、本要點經提送本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修改時亦 

       同。 

 
 
 
 
 
 
 
 
 
 
 
 
 
 
 
 
 
 
 
 
 
 
 
 
 
 
 
 
 
 
 
 
 
 



参、分貨場位置使用人管理 

（一）、1.管理費應於當月內自動向本公司指定之行庫（或市場收款人員）繳納，

不得藉故拖欠。新進分貨場使用人抽籤當日應先預繳二個月管理費（續

約者不在此限），倘違規或不遷入營業其管理費由本公司逕予沒收，分貨

場使用人不得提出異議，並喪失在該位置使用權。 

       2. 分貨場使用人繳納管理費，如以支票支付，兌現日期以三個月內為限。 

 

（二）、分貨場使用人逾三個月寬限期限，仍未繳付者，加計遲延違約金﹙自遲延

日起至繳清日止，按遲延總金額每日 1％計收﹚。 

（三）、分貨場使用人應行注意履行事項： 

      1.分貨場使用人應盡善良管理人注意義務，依分貨場位置現狀使用，不得有

加建圍牆、欄杆、廣告看板或其他有違現狀使用之行為。 

      2.分貨場使用人如不當使用或蓄意破壞使用分貨場範圍之內一切公共設

施，應負責維修及損害賠償責任。 

      3.分貨場使用人每日營業結束時，應將自己使用之分貨場位置清理乾淨，將

垃圾分類置放於通道，勿堆放物品，以利環境清掃。收市後不得將殘貨

或其他廢棄物留置市場。 

      4.分貨場使用人不得中途擅自變更營業項目。 

      5.分貨場使用人應自行使用，不得有租、售、轉讓攤位或從事其他非法行為。 

6.分貨場使用人位置使用權得由夫、妻、子、女間一人辦理承續或繼承登記。 



7. 分貨場使用人販售蔬菜以外之農產品，不得造成異味污染，影響他人營

運。 

8. 分貨場使用人於棟內交易場嚴禁升火、焚燒紙錢或燃放鞭炮。 

9. 分貨場使用人嚴禁聚賭、喝酒滋事、隨意大小便、亂扔酒瓶、販毒或吸

毒等非法行為。 

10.分貨場使用人除要配合公司管理外，不得散佈、中傷公司形象之謠言及糾

眾示威之行為。 

11. 分貨場使用人使用交通工具應依公司交易流程，減速慢行，勿亂鳴喇叭，

注意來往人車安全。 

12.分貨場使用人不得在分貨場使用耗電量大的電器品及加工用馬達器具等。 

13.節慶或中元普渡時應無條件遵守公司臨時措施 。  

（四）、終止契約事由：  

1.分貨場使用人逾三個月寬限期未繳納使用管理費，本公司得視實際情況終止 

  合約收回分貨場使用位置，並依法追繳積欠使用管理費及違約金。 

  2.依本公司交易場管理要點，分貨場使用人不得擅自轉讓位置使用權，違反規 

     定轉讓經查屬實者應給付懲罰性違約金６個月使用管理費，並終止合約，如 

     由現使用者付清原分貨場使用人積欠使用管理費及違約金後，現使用者得取 

     得使用權，並依規定與本公司另訂合約。 

  3.違反本公司交易場管理要點情節重大，經規勸不聽，本公司得終止合約。 

    4.其他依據相關規定，本公司得終止合約之事由。 



（五）、回復原狀： 

    1.合約終止、解除時，分貨場使用人應於三日內自行清理所使用之分貨場 

位置，將分貨場回復原狀，並通知本公司點交。如有遺留於分貨場位置之一 

切物品，視為廢棄物，任由本公司處置，不得異議。 

    2.本公司點交時如有人為之損毀，應於三日內負責賠償或自行修復，逾期 

不履行，除負原應賠償責任外，分貨場使用人並應給付新臺幣壹拾萬元之 

違約金。 

（六）、本公司對分貨場使用人相關書面通知，經本公司雙掛號遞送未達，自付郵

時即視為通知。﹙依分貨場使用人於合約書指定之戶籍地為準﹚。 

（七）、本交易場管理要點送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